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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空间正义的视角，探讨城市空间治理法治化的理论与实践。首先阐明了空间正义在城市发展中的

意义，探讨了空间正义与城市空间治理法治化的内在联系。文章重点分析了城市空间治理法治化面临的

困境和挑战，包括相关法律法规的缺失和不完善，多主体参与和利益协调带来的法律挑战，以及环境保

护法律与城市空间治理的协调。最后，提出了实现城市空间治理法治化的具体途径。这些措施的有序实

施有望在法律框架下有效促进城市空间治理的公平和效率，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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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legalization of urban spatial govern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justice. Firstly,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significance of spatial justice in ur-
ban development, and probes into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spatial justice and the legali-
zation of urban spatial governance.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of the dilemmas and chal-
lenges facing the legalization of urban space governance, including the lack and imperfection of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the legal challenges brought by multi-subject participation and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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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est coordination, and the coordination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laws and urban space gov-
ernance. Finally,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concrete way to realize the legalization of urban spa-
tial governance. The orderly implementation of these measures is expected to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fairness and efficiency of urban spatial governance under the legal framework, and provide 
solid support for sustainable urban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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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法者，平之如水。“法”就其词义来看，有公平、正义的内涵，正义与法有着一定程度的统一性。

正义可以作为标准来衡量法与非法的界限，法的基本价值取向和最高价值目标又通过正义得以体现。随

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城市空间治理成为了现代城市发展的关键问题之一。在这个过程中，如何保障空

间的公平、公正，确保资源的合理配置，成为了亟需解决的难题。空间正义作为一种理念和原则，强调

了每个市民都应享有城市空间资源的平等权利，是构建和谐城市的基石。本文将深入探讨城市空间治理

法治化过程中遇到的挑战，着重关注实现法治化城市空间治理和空间正义的有效措施。 

2. 空间正义与城市空间治理 

关于空间正义的探讨最早来源于西方。1983 年，戈登·H·皮里在《论空间正义》中对“空间正义”

进行了定义，他认为空间正义是空间社会正义的一个缩写，是以空间为载体分析空间中出现和隐藏的各

种非正义问题[1]。大卫·哈维将“空间正义”定义为：社会资源以正义的方式实现公正的地理分配，不

仅关注分配的结果，而且强调公正地理分配的过程[2]。21 世纪初期，我国学者结合当时国情对这一理论

进行了深化，任平指出“存在于空间生产和空间资源配置领域中的公民空间权益方面的社会公平和公正，

它包括对空间资源和空间产品的生产、占有、利用、交换、消费的正义”[3]。 

2.1. 空间正义在城市发展中的重要性 

空间正义在城市发展中具有重要性，它强调了城市空间规划、空间资源分配和社会公平之间的关系。

第一，空间正义强调城市资源(如土地、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公平分配，以确保不同社区的居民都能享

受到相似的福利和机会。这有助于减少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平等。第二，空间正义关注住房问题，要求确

保人们有权利在城市中获得适宜的住房，并且不受歧视。这包括提供负担得起的住房选择，防止居住区

域的种族和社会隔离。第三，空间正义也强调可持续城市规划，确保城市发展不会对环境造成过度负担，

并为未来世代留下可持续的城市基础设施和资源。因此，城市空间规划和政策制定者应该将空间正义视

为城市发展的重要原则之一。“空间正义”对研究我国的城市空间治理法治化问题具有现实意义。 

2.2. 空间正义与法治化城市空间治理的关联 

空间正义强调城市空间的公平、公正和可及性。它涉及到如何分配、使用和享受城市空间资源，以

确保各个社会群体都能够平等地分享城市的福利和资源。法治化城市空间治理强调在城市规划和管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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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遵循法律、法规和政策。它意味着在城市空间规划和管理过程中，必须依据合法的程序和规定来行事，

保障公共利益、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总的来说，空间正义和法治化城市空间治理是相辅相成的概念，

它们共同为城市的规划和发展提供了方向和原则，旨在建设公平、公正、有序、法治的城市环境。通过

将它们结合起来，可以更好地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公正。 

3. 法治化城市空间治理的困境与难点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提高城市规划、建设、治理水平”。这是对未来我国城

市发展提出的重大要求。在全球最大城市体系形成、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突飞猛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

的同时，法治化城市空间治理也存在不少问题。 

3.1. 相关法律法规的缺失与不完善 

首先，涉及城市土地利用规划的相关法律法规具有模糊性。城市土地利用规划是城市发展的基础，

也是法治化城市空间治理的首要环节。《物权法》第 136 条规定：“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在土地的地表、

地上或者地下分别设立。新设立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不得损害已设立的用益物权。”可见，传统的法律

和制度并没有对空间及空间权进行系统性的规定，而是将空间内含于土地的广义概念[4]。在法规层面，

一方面我国现行法律体系对于土地利用规划的制定程序并未给出明确的法律依据。这使得地方政府在土

地利用规划制定时往往根据地方实际情况和经验进行灵活处理，导致了不同地区对于相似情况的处理标

准存在较大差异，土地利用规划的具体实施缺乏统一性。另一方面，法律也并未对于土地利用规划中的

不同区域的功能定位和规模限制进行明确的规定。在城市更新和土地整治中，规划往往要求对于不同区

域进行特定功能的定位，例如商业区、住宅区、工业区等，以及对于各功能区的规模限制等，然而法律

并未对这方面的规划提供具体的指导和依据，导致了在实际执行中常常面临政策的调整和变更，使得规

划的具体执行受到政府政绩考核等因素的影响，土地利用规划的执行呈现出一定的不确定性。 
其次，关于城市地下空间规划的法律法规还在艰难探索。随着大量人口从农村涌入城市，城市越来

越集约化，像北京、上海、深圳等超大人口规模的城市已经出现了土地资源匮乏、公共设施不足等突出

的城市化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许多城市选择了将目光转向地下空间。“从地下要土地、要空间已成

为城市历史发展的必然和世界性的发展趋势，并以此作为衡量城市现代化的重要标志[5]。”当前，我国

在地下空间的建设已经有了很大的突破，正在把地下空间当作城市公共设施的重要载体。虽然在具体实

践上有了丰富经验，但是，我国地下空间规划与管理立法的制度还在探索阶段。在狭义的法律层面尚未

有专门规范城市地下空间开发的单行性立法，在《城乡规划法》、《建筑法》、《铁路法》、《物权法》

等中有某些法条涉及到了城市地下空间规划。同时也尚未有专门规范城市地下空间开发的单行性行政法

规，只在部分行政法规中有相关法条内容，例如《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

条例》、《城市燃气管理条例》等。我国在城市地下空间规划上的相关立法和法律制度已经初步形成了

体系，正在逐步将地下空间规划管理工作纳入法治化的轨道中。但是，由于我国城市发展和开发速度过

快，相关立法制定的还不够完善，现有立法还有一些不足，例如单行性立法数量偏少、立法普遍位阶较

低、立法内容粗疏且不具有较强的实操性。 

3.2. 多主体参与和利益协调的法律挑战 

城市空间规划制定、实施与修改的过程涉及众多利益主体，如政府部门、企业、居民等，在本质上

就是多元利益相互冲突和博弈的过程。协调各方利益、落实法规、监督执行是一个法律上的挑战。从国

家的法律规范层面来看，城市空间规划设计被要求合理地选择城市用地和布置各种功能分区，并使城市

建设同工业企业和交通运输业密切配合；必须根据国家的经济水平和人民的生活水平，对城市中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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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建筑和公用事业设施，分别轻重缓急，作出分期建设计划，逐步实现[6]。 
在“念泗三村 28 幢居民 35 人诉扬州市规划局行政许可行为侵权案”[7]中，可以看出规划许可对空

间利益的分配，既关涉许可相对人的财产性利益，也直接影响许可项目周边区域居民的居住环境和公共

生活[8]。然而，现实法律并未明确如何在多方利益中进行权衡取舍，也未对争议解决提供具体的指导，

这在实践中常常导致意见的纷争，影响城市规划的顺利实施，同时也会发生政府在城市规划管理过程中

以公共利益为名肆意侵害利害关系人权益的现象[9]。 

3.3. 环境保护法与城市空间治理的协调 

在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人口数量不断上升的同时，城市对资源的需求也呈现出增长的趋势。其中

能源、水资源、土地等的供给会有一定的局限性，且受到自然条件、技术条件的限制。在城市发展过程

中，大量资源的开采和利用会导致环境问题的产生，如大气污染、水质污染、土地资源破坏等。环境保

护法作为保障生态环境的法律体系，在城市空间治理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然而，在实践中，环保法与

城市空间治理之间的协调仍然存在一系列的难题。 
在法律体系内部，环境保护法与城市空间治理法律体系往往各自发展，规范体系不完全一致。环保

法注重于生态环境的保护，涵盖了大气、水、土壤等多个方面，着力于防治污染和保护生态系统。而城

市空间治理法律体系则主要集中于城市规划、土地利用和建设管理等方面，强调城市的有序发展。两者

在理念和目标上存在差异，如何在法律框架上实现统一与衔接，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法律执行的强制与监督也是环境保护法与城市空间治理协调的一个关键环节。这涵盖了在实践中如

何确保法律的有效实施以及如何进行监督与追溯。在城市空间治理中，由于地方政府往往受到地方利益

的影响，可能存在地方保护主义倾向，导致对环保法规执行不力。一些地方政府可能对企业违法行为睁

一只眼闭一只眼，以保障本地经济发展。例如，《甘肃省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审批管理办法》(甘政发[2011] 
118 号)第 23 条允许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验区新立探矿权和开采。然而，根据其上位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矿产资源法》(2009 年修正) 20 条的规定非经国务院授权的有关主管部门同意，不得在国家划定的自然

保护区开采矿产资源。《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2011 年修正) 26 条明文规定，禁止在自然保

护区内进行开矿、采石等活动，但是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甘肃省政府规章没有履行上位法

的规定，体现了法律在执行与监督时缺乏有力的强制性。部分政府用城市空间换取行政上的利益，从而

牺牲了公共环境，正因如此才更需要均衡环境保护与城市空间治理的机制，抑止公共利益被异化为少数

人的私益[10]。 

4. 城市空间治理法治化的实现路径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法治化城市空间治理将在未来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目前关于城市空间治

理的法律支撑尚显不足，城市空间治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通过其法治化实现正义离不开相应的配

套制度和措施，以形成保障其有效实施的合力，若欲构建相关法律制度体系有效实施，多措并举是必然

要求。 

4.1. 加强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完善 

通过强化土地利用和城市地下空间开发方面的法规制度，可以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法律

支持，促进城市空间治理向着更加有序、高效、人性化的方向发展。 
一方面，土地是城市发展的重要资源，其合理利用和保护对于实现法治化城市空间治理至关重要。

通过制定土地法规，可以规定土地的合法获取途径，建立公平的土地利用制度，明确土地的所有权、使

用权和流转机制，确保土地资源的公正分配和合理利用，防止土地资源的垄断和滥用。土地利用是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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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治理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空间正义的关键领域之一。另一方面，我国城市地下空间开发的立法空

白问题也亟待解决。就目前的立法情况而言，还没有一部全国范围内、专门性的关于城市地下空间规划

的法律，同时也没有相关的行政法规。《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管理规定》是我国出台的一部专门规范

城市地下空间开发的单行性部门规章，这是编制和实施城市地下空间规划的基本法律依据之一。在未来，

需要进一步重视城市地下空间规划立法工作，制定专门的城市地下空间规划法律或法规，明确地下空间

的规划、利用、保护等方面的基本原则和规定，同时在现有城市规划法律体系中增加对地下空间规划的

相关规定，以确保地下空间规划与城市总体规划相衔接。 

4.2. 多方参与和均衡利益的法律对策 

首先，建立法律框架明确参与主体的地位和权利，需要通过明文法规对各利益主体的参与权限、责

任和权益进行详细规定。例如，在城市规划、土地利用等方面的法规中，明确政府部门、企业、居民等

不同主体的参与条件和权利范围。同时，要考虑到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平衡，确保各方利益的合理保护，

避免出现权利不平衡的情况。此外，还需要规定相关的申诉和救济机制，确保在参与过程中发生争议时

能够有一个合理、公正的解决途径，保障各方合法权益的得到维护。通过这样的法律框架，可以明确各

参与主体的地位和权利，为他们在城市空间治理中的参与提供明确的法律保障和引导。 
其次，政府应该设立跨部门、跨领域的城市空间治理协调机构。机构应涵盖不同部门的代表，确保

各部门在城市空间治理中的协作和配合，避免信息和资源的孤岛现象。制定详细的工作流程和决策程序，

明确各利益主体在协调机构下的参与方式和具体操作步骤，同时建立定期的会商机制，让各利益主体有

机会定期交流意见和反馈问题，以便及时解决冲突和矛盾，增强公众对治理过程的监督和参与。 

4.3. 环境公益诉讼与城市空间治理的制度衔接 

随着环保意识的提升，未来城市空间治理需更加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与修复。法律法规应强化对环

保的要求，确保城市发展与自然生态的和谐共存。政府要制定严格的环保法规，加大对违规污染行为的

处罚力度，同时鼓励绿色建筑和城市绿化，推动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 
建立更加完善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允许合法的组织和公民代表公共利益，向法院提起环境诉讼，

以保护环境权益。过去十年，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从正式确立到创新发展，诉讼主体范围和案件类型

不断拓展，昭示着环境公共利益的司法保护渠道逐步拓宽[11]。作为法治化城市空间治理和国家环境治理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环境公益诉讼发挥着环境公共利益损害的救济作用，在此过程中，城市空间治理

建设、项目实施的开展也应当符合环境保护法的标准，与环境公益诉讼制度进行更加密切的衔接。 

4.4. 发挥空间正义在法治化城市空间治理中的引领作用 

上文所阐述的种种问题成为当前城市空间治理法治化发展的重点与难点，也是空间非正义的现实表

现。“空间正义是城市治理最核心的价值诉求”[12]，空间正义理论通过对空间非正义问题进行批判，为

城市治理法治化寻求正义的空间利益分配与生产提供了新思路。 
从立法角度，需要明确空间正义的法律定义与基本原则。通过立法明确空间正义的概念和内涵，将

其作为城市空间治理的法定目标之一，从法律层面确保城市空间的公平、公正以及包容。例如，在立法

中可以明确空间正义的核心要素，如平等的资源分配、社会包容与公平机会等，为后续的城市规划与发

展提供明确的法律指导。通过立法和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可以为空间正义在城市空间治理中的实现提

供坚实的法律基础，解决法治化城市空间治理中所遇到的种种困境，通过法治化机制引导和规范城市空

间资源配置与环境保护，保障空间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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